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嵩明县人民政府文件

嵩政发〔2018〕38号

嵩明县人民政府

关于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“回头看”第八

批（昆环督转〔2018〕092 号）D530000

201806120047 交办件办理情况的报告

昆明市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
截至2018年6月16日，我县先后共收到昆明市环境保护督察领

导小组办公室交办件11批9件（来电9件，来信0件），已办结9件，

正在办理0件。按照督察组办理时限要求，6月17日应办结第八批

（昆环督转〔2018〕092号）1件，现已办结9件（部分属实7件，

基本属实2件），正在办理0件。现将具体办理情况简要报告如下：

一、转办编号D530000201806120047的办理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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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反映问题

昆明市嵩明县御景新城小区供水为地下深水井，居民怀疑该

深水井水质较差，含有重金属，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希望改善

供水方式，但无果。希望督察组能帮我们改善这个问题。

（二）属实情况

部分属实。

（三）重复情况

与2016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件不重复，与本次“回头看”

交办件不重复

（四）涉及国家级环保督察专项行动情况

不涉及。

（五）办结情况

已办结。

（六）检查处理情况

1.现场核实情况

（1）御景新城小区基本情况：举报所指的御景新城小区由云

南御行中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开发，2011年1月启动建设，

2014年8月21日一、二期109栋，479户完成规划竣工验收，2015

年7月以后，公司融资困难，资金链断裂，公司账户从2015年10

月中旬起被法院查封至今未解冻，三期后的项目处于停工烂尾状

态至今。经调查，御景新城建成区长期入住的业主约有100户，每

天用水量在200立方米左右，周末用水达到300立方米左右。该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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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于2014年底建成中稷腾飞自来水厂，御景新城小区原计划从该

水厂取水，但由于御景新城小区三期后的项目停工及入住率低等

问题，该小区供水暂时采取从地下深水井取水。

（2）关于居民怀疑该深井水水质较差，含有重金属问题：经

调查，2013年3月委托昆明市疾控中心对小区给水进行检验，检测

指标均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（GB5749-2006）。同年6月18

日委托云南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对深井水质进行检验，水质

检验除菌落总数、大肠杆菌数未检测外，检验指标均符合《生活

饮用水卫生标准》（GB5749-2006）。2016年5月再次请昆明市疾控

中心进行水质检验，检测指标均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

（GB5749-2006）。2018年6月14日嵩明县对御景新城供水深井进

行实地勘查核实，并于当日9时对御景新城三期一标段深井水（供

水水井）进行了现场取样，采集抽取天然深井水水样1份，经小区

水处理装置处理后的水样1份，并将2份水样送昆明市疾病预防控

制中心进行铅，汞，镉，铬，砷五项重金属指标检测，检测结果

显示五项指标均符合检测指标均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

（GB5749-2006）。

（3）关于投诉人所指曾多次跟有关部门反映希望改善供水方

式问题：经对御景新城水质的信访举报情况进行了核实，职教基

地管委会、水务局均未收到过御景新城小区水质相关问题的信访

举报。

2.检查发现的问题：由于御景新城小区项目停工，造成一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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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中稷水厂供水的彻底解决方案要待项目重组，重新启动后才能

进行实质实施；二是御景新城小区住户对物业管理等服务不满，

急切期盼外围环境和供水方式改善，问题症结集中在项目早日重

组复工。

3.针对问题的处理情况：嵩明县将定期不定期组织相关部门

对御景新城小区目前供水深井水进行水质检测，保障御景新城小

区居民用水安全。同时，积极协调解决御景新城小区重组复工相

关事宜，将小区纳入市政管网供水范围。

4.现场复查情况：无

5.整改结果：无

（七）责任追究情况

暂无责任追究情况。

（八）下步工作打算

嵩明县将积极协调推进项目重组步伐，重组复工后尽快将小

区供水纳入市政管网进行统筹。下一步争取将长松园片区、职教

基地用水纳入滇中新区十三五水资源保护利用规划进行统筹，解

决长远供水问题。

附件：

1.2018年6月14日现场调查的深水井、水处理设施图片资料

2.2013年3月昆明市疾病控制中心2013030094号检测报告

3.云南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检验报告结论

4.2016年5月昆明市疾病控制中心2016040361号检测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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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018年6月15日昆明市疾控中心出具源水、净化水检测报告

6.嵩明县职教基地管委会及县水务局未接到投诉情况说明

嵩明县人民政府

2018年6月16日



— 6 —

嵩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6月 16日印


